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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
部署，切实做好全市雷电灾害防御工作，有效防范
遏制雷电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
象灾害防御条例》、《滁州市雷电灾害防御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现通告如下：

1.雷电防护装置业主单位应当履行主体责任。新
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场所和设施应当按照有关
标准和规定安装雷电防护装置，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建设、设计、施工、监理、
检测等单位要严格依法依规履行防雷安全主体责任，
严把设计审核、施工质量、竣工验收关。

投入使用的雷电防护装置实行定期检测制度，普
通场所每年检测 1次，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场所每半
年检测 1次。油库、气库、化学品仓库、石化等易燃易
爆场所，广播、电视、通信、电力、交通、供水供电等基础
设施，超高层建筑、旅游景点、学校、医院、城市综合体、
体育场馆、宾馆酒店、住宅小区、工业园区等人员密集
场所，其雷电防护装置产权、使用及维护、管理单位要
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开展日常维护，委托具备相应资质
的单位实施定期检测，对不符合标准规范的雷电防护
装置及时整改。

2.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应当规范开展检测活
动。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单位，必须依法取得省
级气象主管机构颁发的资质证书，在资质等级许可的
范围内开展检测业务，严禁无资质、超资质、挂靠租
借资质开展检测活动。检测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行
业及地方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规范检测流程，确保
检测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追溯，检测结论客观公
正，对检测中发现的问题，应向被检测单位出具书面
整改意见。

根据《安徽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从业信息报
告办法》（皖气规发〔2025〕1 号）要求，非安徽省气象

主管机构认定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在安徽
省行政区域内开展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活动，或者设立
分支机构的，应当向安徽省气象局进行信息报告。检
测单位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活动
应接受属地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管理；在本行政区域
内开展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活动的，检测项目结束后应
在十个工作日内通过“全国防雷减灾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填报检测项目信息并上传检测报告；每年 6 月 30
日和 12月 31日前向省气象主管机构报送《雷电防护
装置检测单位从业情况报告表》。从事危险化学品企
业、易燃易爆场所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机构须具有雷
电防护装置检测甲级资质。

3.依法依规履行防雷安全监管责任。气象、住建、
文旅、交通、水务、农业农村、教体、应急、电力、通信、城
市管理等部门要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
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依法做好雷电灾害防御工作，加强对本行业、
本领域相关单位的指导监督，督促其做好雷电防护装
置定期检测和日常维护保养，及时排查消除防雷安全
隐患。

气象部门将对防雷检测市场进行监督执法，依法
查处无资质检测、超资质检测、挂靠租借资质、不按标
准规范检测、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
维护防雷检测市场秩序。

4.违法行为举报和雷电灾害信息报送渠道。任何
单位或个人有权向气象主管机构举报、投诉违规开展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活动的行为。一旦发生雷击事故或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与市
（县）气象部门联系，气象部门将给予大力支持。

雷灾报送及投诉举报电话：0550-3081134

滁州市气象局
2026年3月23日

关于做好2026年度滁州市防雷减灾安全工作的通告

为推行政务公开，引导公众参与和监督，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规定，现对滁州幸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

“扬子路加油站项目”调整规划方案进行批前公示（主
要调整内容：1.室外场地及建筑正负零高程调整；2.配
建箱变位置及平面尺寸调整。）以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
意见。该项目位于滁州市扬子路与关山二路交叉口东
南侧，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可按照下列提供的联系方
式进行反馈，或带有效证件至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政策法规科申请听证。

详细公示内容公众可至该项目建设现场，登录滁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http://zrzyghj.chuzhou.gov.

cn）或至琅琊分局 511 室咨询查看。公示期限 7 个工
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

联系方式：琅琊国土规划技术服务中心、
政策法规科

意见邮箱：1yqghj0163.com
邮寄地址：滁州市中都大道628号，邮编：239000
监督电话：0550-3162063、0550-3067297
联 系 人 ：肖承模，周存婉

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6年3月20日

滁州市扬子路加油站项目调整规划方案批前公示


